 第15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相关规定
    一、培训内容及学习形式

    （一）培训内容——党的基础知识（共9讲，每讲2课时）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辅导报告（主讲：党委副书记郭友鹏）

    2、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

    3、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的任务；

    4、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民主；

    5、中国共产党的纪律；

    6、端正入党动机，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7、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

    8、中国共产党章程；

    9、党员的条件、标准和入党的程序、手续。

    （二）学习形式——自学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1、面授辅导；
    2、自学；
    3、小组讨论（2次）；
    4、交流心得（1次）；
    5、社会实践（2次）。实践活动分校内、校外两种，校外实践活动一般安排在双休日进行，根据学员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所得到的实践成绩将按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二、考试时间及考核方式
    （一）考试时间

暂定于2014年12月中旬举行（2课时）。

（二）考核方式
1、党校培训成绩，采取综合评定的方法。即考勤占10%；作业、笔记占10%，；讨论交流10%；学习心得占10%；社会实践活动占20%；结业考试占40%。
    2、党校结业考试，由学校党校统一试卷和考试时间，采取笔试答题的方式考核，考试题型和考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成绩合格者，由学校党校统一颁发结业证书。

    三、管理要求
（一）学习纪律要求
    1、学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参加各项培训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切实端正入党动机。

2、参加培训的学员要认真听讲并自学，做好听课笔记，积极参加讨论活动并按要求完成且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学习体会或思想汇报。同时，要互助互学，培养团队意识，争作党校优秀学员。

3、学员在上课时间不得交头接耳或看与党课学习无关的书籍，要求关闭手机等电子娱乐通讯工具。

4、学员应严格遵守培训纪律，不准迟到、早退、无故缺席。学习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若遇特殊情况确需请假时，须由本人事先持系里开具的证明到党校请假。遇特殊情况来不及请假时，须在一天内及时补假条，并交到相关负责人处，否则按无故缺席处理。党校课堂纪律考勤将计入党校结业成绩中。迟到一次扣三分，旷课一次扣五分。
5、学员上课及考试必须带好学生证、身份证两证，并经受专人检查。

    6、自觉爱护教学场所的各种设备、设施，并注意保持环境卫生，不准乱扔纸屑等。

（二）实践要求
    1、加强党性锻炼，培养奉献精神，积极为学院和班级做贡献。

    2、自觉在校园文明建设中起好带头作用，做到行为文明、语言文明、社区文明，严守学院规章制度与纪律；注意个人仪表大方得体，不违反校纪校规。

    3、自觉参加学院爱心活动、义务活动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三）结业制度

    培训结束时举行结业考试，最终培训成绩合格者，发给党校统一印制的培训合格证。

    有以下行为者，取消其本期党校结业资格：

    1、参加党校培训期间，凡受到警告以上处分者；

    2、在党校平时考核或结业考试中有弄虚作假或舞弊行为者；

    3、无故缺课二次者； 

    4、迟到、早退累计达3次，或事假累计达3次者；

    5、结业考试缺考；

    6、有其他严重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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